
            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 

 

    鉴于截止 5月 15 日登记出席公司第五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权数未达到公司《章程》规定

的 50％法定比例。本公司董事会决定，原定 1996年 5月 24日召开的公司第五次股东大会延

期至 6月 14日召开，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    1、凡于 1996年 5 月 8日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在册的本公司 A、B股股东可在 6

月 5日前继续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，登记结束后公司将正式发出会议通知。 

    2、延期后登记出席会议股东股权数仍达不到 50％法定比例，则视为已达到法定比例。 

    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 


